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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要求，适应生态环境管理工作的需

要，按照《生态环境标准管理办法》（国环规法规〔2020〕4 号），生态环境部大气

司下达了《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的制订任务，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

院、中国铸造协会承担编制工作。 

1.2   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本标准的编制任务下达后，承担单位和协作单位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制组

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并初步确定了标准适用范围、标准技术路线、工作方案，并根据

《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2018）的要求，编制了标准大纲，

明确了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2）案例征集 

2020 年 10 月~11 月，标准编制组发出《关于征集<铸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

南>大气污染防治技术的通知》，并完成铸造企业的污染防治技术案例征集。 

（3）技术初筛和技术调查 

2021 年 1 月~2022 年 1 月，编制组对铸造企业生产工艺类型、原辅材料种类、污

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等资料进行了初步归类分析。通过召开咨询会，与行业企

业专家、污染治理工程专家等研讨、综合分析后，确定了备选技术清单。 

（4）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2 年 2 月~6 月，在广泛调研及研讨咨询的基础上，编制组明确了标准的适用

范围、确定了铸造工业企业的大气污染预防技术、大气污染治理技术、环境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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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等，并在内部召开了讨论会，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

说明。2022 年 6 月，大气司组织召开了专家讨论会，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

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5）召开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提交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2 年 7 月 22 日，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主持召开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

会，审议专家组通过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审议，并提出修改建议。编制组对标准文本

及其编制说明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编制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 

2.1  落实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 

2021 年 11 月 2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加大重点区域、重点行业结构调整

和污染治理力度，推进企业升级改造。 

2019 年 7 月 1 日，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

《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环大气〔2019〕56 号），指出在铸造等涉工业

炉窑行业，“散乱污”企业数量多，环境影响大，严重影响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

展，并提出加快推动铸造（10 吨/小时及以下）等行业冲天炉改为电炉，研究制订工

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相关技术指导文件，出台相关污染防治技术规范，促进成熟

先进技术推广应用等要求。 

2.2  支撑排放标准实施的要求 

2020 年 12 月 8 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铸造工业大气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9726—2020），新建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现有企业

自 202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为指导企业根据不同铸造工艺、不同生产设施选择适宜

的大气污染物防治可行技术，亟需制订《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2.3  排污许可制度的要求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令第 736 号）规定：“国家鼓励排污单位采用污染防

治可行技术。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排污单位

未采用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排污许可证、环境管理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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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自行监测数据等相关材料，以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

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综合判断排污单位采用的污染防治

技术能否稳定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对不能稳定达到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应当提出整

改要求，并可以增加检查频次。”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金属铸造工业》（HJ 1115

—2020），企业和环保部门在填报和审核排污许可申请材料时，需要参考行业污染物

防治可行技术指南来判断企业是否具备符合规定的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物处理能力。

建立健全基于《铸造工业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的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体系，

推动铸造企业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升级改造和技术进步势在必行。 

3.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3.1  政策相符原则 

近年来，国家在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等方面对铸造行

业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政策要求，本标准遵守这些规定，并与其保持一致。 

3.2  综合防治原则 

本标准制订时，既考虑源头原辅材料替代削减和工艺技术革新，又考虑末端治理

技术和生产全过程管理，全面削减污染物产生和末端治理。 

3.3  全面覆盖原则 

本标准覆盖铸造行业的不同铸造工艺，兼顾不同铸造工艺的生产状况，涵盖应用

于铸造工业企业的主要原辅材料、主要生产工艺、污染预防技术、污染治理技术和企

业环境管理措施等。 

3.4  客观公正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紧密联系铸造行业实际情况，在工艺筛选、污染治理技术筛

选、技术调查、文件审查等方面严格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

—2018）要求执行。 

3.5  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通过对典型铸造工艺的分析和典型企业的现场调研，摸清了

铸造行业生产企业的污染防治技术工艺和设备水平、污染物产生和环境管理水平，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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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确定铸造工业的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使标准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可操

作性。 

4. 标准主要内容及技术说明 

4.1  适用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铸造工业的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可作为铸造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制修订、排污许可管理和污染防治技术选择的参考。 

本标准不适用于铸造工业生产中高炉、烧结、球团、再生有色金属熔炼、电镀工

序的大气污染防治。 

4.2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包括 9 个术语和定义，其中术语“铸造工业”“挥发性有机物”“密闭”

“密闭（封闭）空间”“VOCs 物料”“无组织排放”引自《铸造工业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9726—2020）；术语“铸造工艺”引自《铸造术语》（GB/T 5611—

2017）；术语“污染防治可行技术”引自《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

—2018）；术语“油雾”参考《固定污染源废气 油烟和油雾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1077—2019），并根据铸造工业实际产生情况进行相应修改。 

4.3  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4.3.1  技术路线 

本标准根据《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HJ 2300）规定编制，工作分

为技术初筛、技术调查、技术评价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工作方法和工作内容提

出具体要求。本标准的编制严格按照 HJ 2300 的要求进行，制定技术调研方案；采用

书面调查、现场调查和专家咨询相结合的方式，搜集、整理、翻译相关资料，开展国

内外对比研究，开展技术初筛，获得备选技术清单；组织专家召开标准讨论会，采用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污染防治技术综合评价，形成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组

合；按照《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编制导则》等生态环境标准管理要求撰写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 

4.3.2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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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铸造工业污染防治技术现状的基础上，标准编制组实地调研企业 50 余家，

其中黑色铸造企业 40 余家，有色铸造企业 10 余家；实测企业 18 家；资料调研 600

余家；收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400 多份，自行监测报告 200 余份。本标准的主要

数据参考来自中国铸造行业综合实力百强企业的第三方监测报告和近两年环保重点

区域申报铸造行业绩效分级 A、B 级企业，辅以近年来铸造企业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监

测数据，根据铸造生产的一般工序分别列出可行技术。根据 HJ 2300 要求，列入本标

准的绝大部分污染防治可行技术都有 2～3 个以上的稳定运行的达标案例。 

4.3.3  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术 

本标准列出了铸造工业的大气防治可行技术的预防技术和治理技术。 

铸造工业的大气污染预防技术主要包括原辅材料替代技术和设备或工艺预防技

术。原辅材料替代技术主要包括少/无煤粉粘土砂添加剂替代技术、改性树脂粘结剂（含

固化剂）替代技术、陶瓷砂替代技术、无机粘结剂替代技术、水基铸型涂料替代技术、

低 VOCs 含量涂料产品替代技术；设备或工艺预防技术主要包括炉盖与除尘一体化

技术、金属液定点处理技术、低氮燃烧技术、微量喷涂技术、金属液封闭转运技术、

静电喷涂技术、阴极电泳技术、湿式机械加工技术。 

铸造工业大气治理技术主要颗粒物、油雾、二氧化硫、氮氧化物、VOCs 的治理

技术。其中，颗粒物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旋风除尘技术、袋式除尘技术、滤筒除尘技

术、湿式除尘技术和漆雾处理技术；二氧化硫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湿法脱硫技术、干

法脱硫技术和炉内脱硫技术；VOCs 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吸附技术、燃烧技术和吸收

技术；油雾的治理技术主要包括机械过滤技术和静电净化技术。 

本标准针对铸造工业的金属熔炼（化）、造型、制芯、浇注、落砂、清理、砂处

理、废砂再生、铸件热处理、表面涂装等生产工序列出了 28 种大气污染防治可行技

术组合，并明确相关技术适用条件。 

4.3.4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是实现污染物有效预防和控制而采取的管理措施。结合铸造

工业特点和发展水平，按照国家有关要求，为预防和控制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本标准

从物料储存过程控制措施、物料运输和转移过程控制措施、工艺生产过程控制措施、

废气收集系统控制要求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